
113年度志工招募簡章

一、招募目的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充分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協助推
動各項活動並提供服務，依據《志願服務法》及「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志工
管理要點」辦理志工招募。

二、服務內容

(一) 協助展覽及各項推廣活動。

(二) 協助訪賓之諮詢服務。

(三) 協助各項活動秩序及安全之維護。

(四) 協助推展其他相關業務。

(五) 協助志工管理業務。

(六) 本處得視需求設志工隊，其組織分工及運作另定之。

三、招募對象

(一) 年滿18歲，符合以下條件：

1.對鐵道文化有興趣，並具服務熱忱及學習意願，有志參與本處各項公共

服務者。

2.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

3.能遵守服務時間出勤。

(二) 符合以上條件者，本處得不定期公開招募。

四、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113年2月15日（星期四）至113年3月15日（星期五）止。

(二) 報名資料：請至本處官網「最新消息」下載並填妥「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

處113年度志工招募報名表」。

(三) 報名資料提交：

1.電子信箱寄送：將報名資料寄至ywhuang@nrm.gov.tw，請於主旨註明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113年度志工報名」字樣。

2.掛號郵寄或親送地址：將紙本報名資料寄至110055臺北市信義區市民大

道五段50號，收件人：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黃先生（電話：02-

87878850分機220）；請於信封註明「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113年度志

工報名」字樣，郵寄送件時請注意包裝妥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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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甄選方式

(一) 初審：報名截止後，本處將進行報名資料初步審核，通過審核者將以電子

信箱輔以電話通知複審時間。

(二) 複審：預計於4月30日（星期二）前擇期於本處辦理複審面試作業，當日請

攜帶並出示身分證、駕照、健保卡或護照等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三) 錄取公告：經複審面試合格之錄取名單預計於5月31日（星期五）前公告於

本處官網「最新消息」，並另以電子郵件寄送錄取通知及培訓課程相關注

意事項。

(四) 甄選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及退還報名資料。

六、培訓課程

(一) 基礎訓練：

1.課程內容：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志願服務倫理與

內涵等。

2.培訓方式：請自行至「臺北e大」網站完成線上訓練課程，或參加相關單

位開設之實體基礎課程，於特殊訓練當日繳交志工基礎訓練學習證明。

已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得免參加基礎訓練。

(二) 特殊訓練：

1.課程內容：認識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公共服務相關規定說明、常設

展及特展內容講習等。

2.培訓方式：須實體參與於本處辦理之特殊訓練課程達8小時，詳細課程時

間及內容將另行通知。

七、實習考核
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者，始得成為本處實習志工，並開始實習服務。實習
期間由本處人員或資深志工帶領見習，達12小時實習時數後，經考核通過，由
本處授予志工證，成為本處正式志工。

八、注意事項

(一) 本年度志工預計招募50位。

(二) 培訓及實習期間如有無故缺課、缺勤、遲到、早退，妨礙本處執行業務或

發表損及本處聲譽言論之情況，將取消錄取資格。

(三) 本處志願服務相關權利、義務、值勤規定及其他未盡事宜，依本處現行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志工管理要點」辦理。

(四) 各項公告及補充事項均發布於本處官網，不另行書面通知。

(五) 本次志工招募相關疑問，敬請洽詢02-87878850分機220黃先生，或E-mail：

ywhuang@nr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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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志工招募報名表
申請日期：113年    月    日 　　　　         編號：(  本處填寫  )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近一年內之1吋照片
(紙本請用浮貼方式)
(電子檔請用插入圖片)

性    別： 符合原住民／新住民身分請勾選：

£原住民身分  £新住民身分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手機：                        住家：(          )                                    

E-mail：

通訊地址：

最高學歷：

志願服務紀錄冊：£無　£有，字號：             ，核發單位：             

擔任其他單位志工經歷：£無　£有，請詳列：

單位1：　　　　　　　　　，擔任志工　　　年 £至今（£擔任幹部）£已離隊
單位2：　　　　　　　　　，擔任志工　　　年 £至今（£擔任幹部）£已離隊
單位3：　　　　　　　　　，擔任志工　　　年 £至今（£擔任幹部）£已離隊

是否有親友擔任本處志工：£否　£是，請填姓名：                

職業：
£工商人士　　£公教人員　　£退休公教人員　　£退休非公教人員　　£學生
現職單位／曾任職單位／學校科系：                

£家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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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可複選）

£華語（£可導覽／講解  £溝通流暢  £可閱讀  £可電腦繕打）
£英語（£可導覽／講解  £溝通流暢  £可閱讀  £可電腦繕打）
£日語（£可導覽／講解  £溝通流暢  £可閱讀  £可電腦繕打）
£臺語（£可導覽／講解  £溝通流暢  £可閱讀  £可電腦繕打）
£客語（£可導覽／講解  £溝通流暢  £可閱讀  £可電腦繕打）
£手語（£可導覽／講解  £溝通流暢  £可解讀）
£其他：           （£可導覽／講解  £溝通流暢  £可閱讀  £可電腦繕打）

電腦／資訊能力：（可複選）

應   用   軟  體：£Word   £Excel   £PowerPoint   £Line   £其他：            
上網收發資訊習慣：£經常  £偶爾  £很少  £不使用

專長或技能：（可複選）

£導覽解說          £活動企劃      £教育推廣      £活動攝影／錄影
£檔案資料管理      £美術編輯      £文字編輯      £其他：            

可服務時段：
請依意願優先，以1、2、3……順位註明。確切服務值勤時段，視本處實際需求而定。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下午

成為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志工的動機與期許：
（必填，空白者視同不錄取）

 報名表各欄位資料，請務必完整填寫或勾選，寄送前請確認所填資料皆正確無誤。
 本資料僅供本處志工招募及志工相關業務使用。
 志工招募相關疑問請洽02-87878850分機220黃先生。

4



113年度志工招募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暨同意書

文化部（下稱本部）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下稱本處）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茲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8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處辦理「113年度志工招募」之事由，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報名者所提供，

或未來將提供的個人資料（下稱個資），請先詳讀下列本處應行告知事項：

(一) 蒐集目的：辦理「113年度志工招募」活動相關業務之所需。

(二) 個資類別：姓名、聯絡方式（包括電話號碼、E-mail、地址）等，或其他得

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報名者個人之資料。

(三) 利用期間：報名、實習期間至停止志願服務為止，初審未錄取者本處即銷

毀個資等相關資料。

(四) 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

(五) 利用者：文化部、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六) 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

真及其他合法方式利用之。

二、此外，對於報名者所提供給本部及本處志工的個資，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報

名者本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 請求刪除。

三、如欲行使前項權利，請洽02-87878850分機220或ywhuang@nrm.gov.tw黃先生。

四、報名者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若報名者選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基於

本部及本處相關業務之執行，將無法提供志工相關的服務。

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內容，且 □同意  □不同意 提供及遵守所有事項。

此致 文化部、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立同意書人簽章：

電話號碼：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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